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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中国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证问题探讨
 

武亚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基于绿色税收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本文提出了绿化中国税制应

遵循的基本原则 ,同时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现行税制的绿化度还非常低 ,绿色

税收改革的潜力很高 ,抓住环境管理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时机 ,利用现有的绿色税收基

础 ,把资源税 、汽油和柴油等产品的消费税作为主要突破口 ,同时采取收入中性的税

制改革组合 ,可以建立起我国环境税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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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 ,利用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 ,引起了国际

环境学界 、财政学界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 1990年代 ,围绕环境税收 、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和实

施碳税的倡议 ,国际环境经济学界和公共财政学界形成了环境税收研究的热潮(Bovebergand

Mooij, 1994)。近 10多年来 ,在 OECD中也有许多国家将环境税收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

工具 ,并取得了不少的实践经验(OECD, 1993 , 1996, 1999)。事实上 ,北欧等一些国家在 1990

年代也相继进行了协调经济发展 、就业与环境保护的税收改革 ,并且取得了较好成效(Ven-

nemo, 1995;Barde, 1999)。

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环境税收的内涵经常引起争论 。本文所说的环境税或绿色

税 ,是广义上的环境税收 ,即指一切与自然资源利用及环境 、生态保护相关的税收 ,包括资源

税 、污染排放税 、污染产品税(或投入品税),以及基于环境考虑的税收差别等 。

1990年代以来 ,面对严峻的环境状况及改善税制效率的要求 ,我国不少环境经济学者和

财政学者提出了环境税收改革的建议 ,并形成了一个环境税研究热潮。他们对环境税收的内

涵 、环境税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环境税收体系及主要税种等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在中国进

行环境税收改革的基本思路 。然而 ,大多数文献存在以下不足:(1)对环境税费与税制整合的

经济原理缺乏探讨;(2)可行性分析和政策建议主要是定性探讨 ,缺乏定量分析;(3)缺乏对中

国环境税收状况与国际状况的比较。这妨碍了人们对环境税收理论基础和改革潜力的认识 ,

也使我国环境税收改革建议的可行性受到影响 。

基于上述回顾 ,本文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对我国环境税收改革提供理论与

政策依据。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 ,分别从自然资源及资源产品的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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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费)纳入税收体系的 “双重红利”假说两个方面 ,探讨了绿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第

三部分进一步利用中国税收数据与 OECD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定量分析了

中国现行税制的绿色度 、绿化中国税制的潜力;第四部分提出了绿化我国税制的基本构想 、原

则以及若干可能的税制改革组合;最后是结论和展望。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现行税制的绿化水平还非常低 ,绿色税收改革的潜力很高 ,抓住环

境管理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时机 ,整体性地绿化中国税制存在一个多赢机会。本文认为 ,在中国

目前的税制改革中 ,利用现有的绿色税收基础 ,把资源税 、汽油和柴油等产品的消费税作为主

要突破口 ,同时采取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组合 ,可以建立起我国环境税制的基本框架 ,进而为

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 、绿色税收的微观基础:庇古税及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

在许多情况下 ,税收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要优于管制类手段 ,其主要优点是:污染控制的

成本有效性(静态效率)、对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动态效率)及收入筹集功能 。现实中 ,针对

污染的环境税可以被征收在:(1)污染物本身(排放税);(2)与污染外部性相关的投入或最终

产品(产品税)。不同类型的环境税收在静态效率 、动态效率和收入筹集方面有不同的表现

(武亚军等 , 2002)。

庇古等经济学家 ,早已认识到税收能被用来纠正污染等外部性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

税率被设定在社会最优污染水平的边际外部(环境)成本上 ,最优污染水平则由污染减少所带

来的社会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所决定 。这就是所谓的庇古税。从理论上看 ,庇古式污染

排放税能对污染削减提供合理激励 ,但是 ,它面临一些实际困难 (Panayatou＆ Wu, 1999):首

先 ,它需要估算减少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曲线以确定最优污染水平;第二 ,税率过

低不能有效减少污染 ,高的税率则需要复杂的税收结构和行政管理机制;第三 ,与产品税相比 ,

基于实际污染排放的税收涉及较高的行政与执行成本。因此 ,在一些情况下 ,人们会考虑向与

污染有关的投入品或最终产品征税 ,虽然它的污染削减效率较低 ,但是它具有如下优点:节约

污染排放的监督成本 、易于向生产者收取(在销售 、出口或进口环节)和容易利用现有税收结

构等。这类产品型环境税收 ,特别适合于控制与分散消费相关的面污染 ,此时 ,增高的污染产

品的价格将使众多消费者明了其消费的环境后果 ,进而自发减少该产品消费 ,减少污染的数量

取决于税率的高低以及对该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基于环境考虑的产品税的例子 ,包括能源

方面的环境税收 、对农用化学品(如化肥)征税等。为了保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环境税可加

以调整:产品的出口可退税 ,因为该产品未被消费;进口则征税以附加相应的环境责任 。①

事实上 ,庇古税原理可以进一步扩展 。现代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分析表明 ,从经济效

率角度看 ,涉及环境污染和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或其产品)的定价 ,理论上应该遵循边际机

会成本定价(或全成本定价),即:P=MOC=MPC+MUC+MEC,式中 , MOC是指资源或资

源产品利用的(社会)边际机会成本 , MUC是指所使用的资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或耗竭成本 ,

MPC是指所生产的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 , MEC是指产品生产或消费过程中的边际环境成本。

低于边际机会成本的资源价格会刺激过度开发利用资源 、恶化环境 ,高于边际机会成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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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环境考虑的差别化税收结构和环保投资性税收刺激也属于绿色税制的一部分 ,此处不作讨论。



价格则抑制合理消费(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 1997;武亚军等 , 2002)。

现在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绿色税收是政府实现社会成本定价的一个主要经济工具。这是

因为 ,根据边际机会成本最优定价理论及在不同自然资源中的具体应用模式 ,政府需要:第一 ,

针对资源或资源产品生产或消费的环境成本 ,确定需征收的污染税(污染排放税或产品税)的

税率;第二 ,根据资源产品的使用者成本或耗竭成本 ,确定需要征收的资源税水平;第三 ,为了

使该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达到合理的水准 ,尽量减少对环境相关产品的政府补贴或其他扭曲 。

当然 ,在现实中政府利用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进行价格调整或干预(以税或费的形式)

有一定的难度 ,并且该理论在不同的自然资源类型中有不同的应用方式 ,但是 ,利用该定价模

式来判断资源产品的价格或其税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数量级仍然具备可行性。一个关于中国

自然资源定价政策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包括水 、煤 、森林(立木)等产品的研究结果证实了

这一点(中国环境与发展国的际合作委员会 , 1997)。

二 、绿色税费与税收体系的整体优化:“双重红利 ”假说与整合原则

从效率角度看 ,理想税收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税收体系 ,其引起的经济行为的失真很

小 ,这其中最简单的税种就是所谓的 “固定税 ”———类似于人头税 。但是 ,由于公平原因 ,它往

往难以实行 。这使得税收理论家开始考虑产品税和所得税。拉姆齐定律说明了政府所选征税

产品的税率能将税收超额负担减小到最低的条件 。所谓的税收超额负担 ,是指税收导致的资

源再分配引起的经济福利损失 ,这种损失由税收引起的物价变化而引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

余的损失来衡量 。因此 ,选择的征税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小 ,则额外负担越小。然而 ,由于商品

的需求弹性不易确定而且多变 ,根据产品弹性进行征税的管理成本相当可观 。① 累进的所得

税也有类似的成本问题 ,它需要收集社会成员的收入信息并承担额外控制成本 ,因为在累进税

制下 ,逃税的动机随着边际税率的上升而上升 。在现实中 ,由于公平 、信息 、控制和管理能力等

限制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的税制往往是由产品税 、所得税 、资产税等组成的复杂体系。事

实上 ,在具体的税收体系中各种税收的边际额外负担———从而不同税收的边际福利成本(即

所谓的公共基金的边际福利成本)会有所不同 ,有时甚至相差很大 ,这意味着税制的较低的经

济效率 ,因为从理论上讲可以将边际福利成本高的税收转向其他成本低的税收。

在环境管理文献中 ,考虑到对污染 、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采取税收措施的巨大政治阻力 ,

一些学者建议采用收入中性的方法 ,因为它可以带来所谓的 “双重红利 ”,即绿色税收不仅有

利于解决环境问题 ,同时也能用获得的收入来减轻或消除经济中其他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

(如对劳动或资本所得课税的额外负担),进而导致税制本身效率的提高(Pearce, 1991)。这就

是所谓的环境税 “双重红利 ”。

环境税 “双重红利 ”假说得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一些政治家的欢迎 ,因为 ,如果该假说

成立的话———即可用负的社会福利成本实现税收转移或替代 ,则不必计算环境改善带来的社

会收益的大小 ,就可以确定环境税收政策在经济效率上的合意性 ,这避免了前者在估算中的很

多不确定性和争议。

一些经济学者(BovenbergandMooij, 1994)随即进行了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分析 ,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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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 ,按照拉姆齐规则征税在分配上也会带来累退性。



简单模型中 ,假定存在居民和厂商两个行为者以及收入税和污染税两种税收 ,对污染获得的税

收被用来削减劳动力税收(即发生了税收转移)。该模型的分析表明 ,对污染产品的环境税的

征收通常会产生三类效应:基本福利收益 ,收入返还效应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 ,其中 ,第一种收

益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境改善带来的福利收益 ,第二种收益是环境税收入用来替代对劳动收入

征税带来的福利收益 ,这种收益来自毛工资和净工资之间差额的减少 ,它导致就业水平的增

加 。第三类效应涉及新引入的环境税与现存劳动力税收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提过减少居民的

真实工资率降低了劳动努力。在这个简单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中 ,环境税的经济福利效应依

赖于这三类效应的净影响 。一般来说 ,在劳动需求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上 ,税收相互作用效应

要大于收入返回效应 , “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Parry, 1995)。如果从公共财政关于最优税收

的观点来说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奇(Sandmo, 1976)。这些文献认为 ,从效率角度看广泛税基

的税种要比窄税基税种更有优势。由于个人和厂商从征税活动转移而导致税收额外负担 ,窄

税基时人们就有更大的范围来进行这种替代 ,这对特定污染投入品的征税与对所有劳动收入

或一般消费品征税是一样的。当用更窄税基的污染产品税收入来替代劳动税收入的时候 ,将

使消费者和企业面临更大的替代范围 ,一般来讲 ,这会提高整个税收系统的额外负担 。通常来

说 ,对环境污染征税的税基要窄于对劳动收入征税 ,这意味着整个税收系统的额外负担将

加大。

现实世界实际上更为复杂 。首先 ,考虑现存的税收体系存在扭曲性的资本税 ,将产生一种

可能后果 ,即收入中性的环境税将税收负担从一种要素转向另一种要素 。有关分析表明 ,在下

述情况下 ,收入中性的环境税的总福利成本将有所下降:(1)在初始税制中 ,税收的边际福利

成本(或边际超额负担)的差异较大;(2)环境税的税负主要是由相对较低的边际福利成本的

要素承担;(3)环境税的税基相对较宽 ,使得在中间品市场和消费产品市场产生的总扭曲较

小;(4)环境税的收入被用来减少具有较高边际福利成本的要素的税率。这些因素将增大环

境税负成本替代的可能性 ,并在其效应足够大时产生环境税 “双重红利 ”(Bovenberg＆Van,

1998)。例如 ,如果资本税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劳动高 ,并且新的环境税的负担主要由劳动承

担 ,那么引入这种新的税收(或提高税率)并且降低资本税率可能产生零或负的总成本 。一个

可能例子是消费者汽油税 。在资本税要比劳动税具有高的多的边际超额负担的情况下 ,汽油

税 ———收入通过降低资本所得税率而返还 ———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它有助于将资本的税收负

担转向劳动税。直观地看 ,这种消费者层次的税收类似于一种消费税 ,而消费税对于减少跨期

扭曲或资本市场扭曲有好处。另一方面 ,向消费的汽油征税 ,明显地比一般消费税税基窄 。因

此 ,条件(3)是不利的。由于替代汽油税较容易 ,一种汽油税将产生较少收益并在商品市场产

生较大的扭曲 ,这恶化了零成本或负成本替代的条件。①

此外 ,前述的简单均衡模型中税收是针对生产出的产品征收的 。事实上 ,矿物燃料在未被

开采前是初级资源而不是生产的商品 ,它们可被视作是天然给定的可耗竭资源。资源经济学

理论认为 ,自然资源存量的稀缺性将导致稀缺租金或使用者成本 。关于自然资源的税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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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 ,这里存在一种悖论———狭窄的税基———将增大总成本 , 但对环境税的总效率方面却是有益的 , 因为 ,税基

越窄越接近于针对外部性的来源(如某种污染排放)。因此 ,即使窄税基趋向于增大总成本 ,它也趋向于扩大总的

收益和总体效率(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在这个意义上讲 ,总体效率是目标 ,正的总成本并不应当成为环境改革的

必然障碍。



的一个基本结果是 ,对这些租金的恒定从量税并不改变这些资源的跨期分配 ,因此 ,不带来任

何效率成本或福利成本(DasguptaandHeal, 1979)。这意味着给定燃料的可耗竭性 ,资源税如

矿石燃料税 ,可能不会产生巨大的效率成本。如果是这种情形 ,对这些燃料征税替代通常的所

得税可能是负成本 ,这将导致 “双重红利”假说成立 。这意味着合理税率的资源税替代其他税

收在微观和宏观上具备经济效率上的合理性。

第三 ,在简单的均衡模型分析中 ,环境质量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被对待 。这类模型通

常假设来自于日常产品和服务的效用与来自环境质量的效用相分开 ,这使人们在福利分析中

可以将总成本与环境质量的收益相分离。事实上 ,环境质量是一种资本品 ,即给定其他投入不

变 ,更清洁的环境会使社会产出增大 。将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产出的贡献加以考虑是环境 -经

济一体化模型中的重要部分(武亚军等 , 2002)。这种一体化可以使人们探讨环境税带来的潜

在收益 ,即避免环境退化对生产的积极作用。一旦环境质量的资本品性质被包括在宏观经济

模型中 ,要将环境税政策带来的环境收益和总成本区分开来就变得十分困难。在若干将环境

质量对于生产的效果包括在内的模型中 , 环境税改革将产生清洁的环境 、更快经济增长

(BovenbergandVan, 1998)。这表明 ,如果将与生产相关的环境收益考虑进去 ,环境税改革可

能是双嬴或三嬴的。在环境税改革的总体性的成本 -收益评估中 ,环境税改革的合理性可能

是明显的。

上述讨论表明 ,环境税收 “双重红利”假说目前尚存在不少理论与实证争论 。一个基本看

法是 ,如果国内税制在非环境方面存在低效率或无效率现象 ,即各种不同税收的边际额外负担

差异较大 ,而且环境税的引入将税负从较高边际额外负担的要素转向低边际额外负担的要素 ,

那么它就会减少税制的(非环境)无效率 ,并且 ,如果这种效果足够大则可以获得 “双重红利 ”。

这意味着 “双重红利”假说在现实中要求一个显著的非环境方面的要素税收改革。事实上 ,在

一个次优的税收体系存在而且现存政治或社会情形妨碍直接改革时 ,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

但即使如此 ,要取得环境税改革的效率潜力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它涉及到最优

税制改革的信息成本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

需要强调的是 ,即使环境税 “双重红利 “假说不成立也不意味着应放弃环境税政策 。事实

上 ,考虑到现实中税制的低效率 、污染损害的严重性以及环境改善带来的效益 ,环境税改革的

总效果对政策制定者仍可能很有吸引力。在此情况下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 ,环境税可能并不

必然地与简化税制的财政改革相一致:(1)环境税要求根据产品对环境的相对损害来实施差

别税收 ,这将增加税率档次和复杂性;(2)为了更好地替代现有的税收 ,可能会导致环境税收

类型的增加 。此外 ,还需要考虑环境税收可能带来的分配效应 ,其分配效果通常依赖于当地的

环境 、地理 、时间尺度及环境税收入是如何被利用的 。一般地讲 ,环境税收的累退性 ,可以通过

以下一些方式解决:(1)差别化税收(对必需品征更低的税);(2)再培训 、影响补偿及渐进实

施;(3)保持收入中性 ,减少其他低收入者有更大负担的税收;4)增加税收体系中其他税收的

累进性(OECD, 1996)。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认为 ,绿化税制中应该遵循如下的指导原则:(1)避免为了紧密反映

环境损害而设计复杂的环境税(即使用对污染的较宽泛的衡量即可);(2)将新的税率和税收

种类限制在一个最小程度 ,以平衡税收的行政效率与经济效率;(3)将环境税收的收入用来减

少现有扭曲税收的税率 ,例如在劳动 、资本等要素上的税收 ,以增大 “双重红利”的可能性;(4)

避免激化或增强现有税制的累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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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税制的绿化度实证分析

一些研究者曾对中国税制的绿化程度进行了分析 。① 王金南等人认为在中国可以用六种

税收———消费税 、资源税 、车船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 、城市建设与维护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

节税———的总和占税收总额的比例 ,来表征我国税制绿化的程度 ,他们指出 1994 ～ 1996年间

该比例约为 8%,并认为中国税制应该变得更绿(Wang, etc, 1999)。贾康等人认为 ,在上述六

种税收之外还应包括耕地占用税以更全面地衡量中国税制的绿化程度 ,其测算表明中国税制

的绿化程度在 1994-1997年是下降的(贾康等 , 2000)。

本文认为 ,在衡量中国税收体系的绿色化程度时 ,应该考虑如下与环境和资源有直接相关

的税收和收费:(1)消费税 ,其中包括石油加工产品消费税(汽油 、柴油)、交通设备消费税(小

轿车 、越野车 、小客车 、摩托车 、汽车轮胎);(2)车船使用税;(3)资源税;(4)城镇土地使用税

和耕地占用税;(5)与污染有直接关系的排污费和城市水资源收费等 。这是因为:(1)在我国

消费税中 ,与环境联系较紧密(产品使用中带来污染)的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石油加

工业 ,而酒类 、烟草加工业 、首饰 、化妆品等产品与环境相关性低 ,不宜将其列入环境税收。这

也与国际上的环境税收构成相一致(OECD, 1996)。 (2)城市建设维护税主要为城市维护和建

设提供资金来源 ,虽然该收入与城市供热设施的开支有直接关系 ,进而对改善城市大气质量有

促进作用 ,但因为其比例不大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很间接且不确定 ,因而本文也不将其归入环

境相关的税收中 。(3)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有鼓励能源节约和限制低效使用能源的意图 ,但

它主要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制定的差别税 ,而且 ,最近几年征收量明

显缩小或已停征 ,因此 ,本文也将其排除在环境税收之外。 (4)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在中

国主要是土地使用的一种税收 ,在本质上类似于对土地资源租金收税 ,因此 ,它们应该被包括

在环境税收中。 (5)中国已经实施二十多年的排污收费制度 ,虽然它尚未纳入税制中 ,但考虑

到其对环境使用的收费性质 ,在进行环境税收(费)总量分析时 ,应该将其包括在内 。上述五

大类环境税收和收费最近几年的状况如表 1所示。

表 1　中国近年来环境税收与排污费状况表(单位:亿元)

年 份
内容 2000 2001 2002

石油产品消费税 170.17 195.45 191.87

交通设备消费税 78.86 83.84 93.95

车船使用税 23.44 24.61 28.93

资源税 63.65 67.11 75.08

城镇土地使用税 64.94 66.15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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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现行税制主要包括五类:(1)流转税 ,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和关税;(2)所得税 ,包括企业所得税 、外商

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农(牧)业税等;(3)财产税 ,包括房产税 、契税 、车船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等;(4)资源税 ,包括资源税 、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等;(5)行为税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 、印花税 、城市

建设维护税 、屠宰税 、筵席税等。



续表 1

年 份
内容 2000 2001 2002

耕地占用税 35.32 38.33 57.33

排污费和城市水资

源收费
73.61 77.40 84.74

A.环境税(费)总计 509.99 552.89 608.73

税收总额 12665.80 15301.38 17636.45

B.税收 总额 +排

污费
13175.79 15854.27 18245.18

绿化度(A/B) 3.87% 3.49% 3.34%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 2001, 2002, 2003;中国财政年鉴 , 2001, 2002。其中 , 石油产品消

费税包括汽油 、柴油的消费税 , 交通设备消费税包括小轿车 、越野车 、小客车 、摩托车和汽

车轮胎的消费税。

从表 1中环境税收(收费)总量占税收总量与排污费总量之和的比例(A/B)来看 ,我国税

制的绿色化程度在 2000 ～ 2002年介于 3.34% ～ 3.87%,并且呈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造成下

降趋势的原因 ,并非是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相反 ,我国的环境污染与资

源破坏仍然很严重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税制中来自其他税收(如所得税等)的收入增长较快并

扩大了税收总额 ,从而稀释了税制的绿色度。

将中国税制的绿色度与 OECD国家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我国税制的绿化度明显较低。表

2是 20个 OECD国家 1990 -1993年环境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状况 。在 1993年 ,主要的

OECD国家中该比例界于 3.24 ～ 11.85%,其中美国最低 ,希腊最高 ,平均值约为 6.67%。在

这些国家 ,环境税收主要包括汽油消费税 、石油产品消费税 、机动车税等与能源 、汽车有关的环

境目的的税收(OECD, 1993;武亚军等 , 2002)。从表 2可以看出 , OECD国家的环境税在 1990

～ 1993年间确实在增长 ,并且它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据统计 ,到 1995年 ,包

括上述大部分国家在内的 17个 OECD国家的环境税的比例界于 3.8% -11.2%,平均约为

7%,其中与能源 、汽车有关的环境税收占到了环境税收总额的 2/3以上(Barde, 1999)。相比

而言 ,在 2002年 ,即使考虑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及排污费与水资源收费后 ,我国的环境税

收(费)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也仅为 3.34%(见表 1),这与 1995年 17个 OECD国家环境税收平

均为 7%(界于 3.8 ～ 11.2%)的比例相比 ,确实有相当大的差距 。

事实上 ,与不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税制的绿化度也是偏低的 。 Bahl对发展中国家交通与

道路税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Bahl, 1992)。在他选择的 19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不

包括任何一个主要产油国),交通运输税———包括燃料税 、车辆税和道路使用费 ———占国家总

税收的比例超过 10%。在中国 ,即使在燃料税中包括成品油增值税 ,该比例也不到 5%(见表

3)。这表明 ,我国对道路交通的税收与很多(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低的 ,而道路交通

方面的环境税收被认为是绿色税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OECD, 199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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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个 OECD国家的环境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1990 ～ 1993年

国家 1990 1993 改变

奥地利 4.00 4.35 0.35

比利时 3.83 4.49 0.66

加拿大 2.87 3.44 0.56

丹麦 7.08 7.30 0.22

芬兰 4.72 5.40 0.68

法国 4.88 4.92 0.04

德国 5.46 6.12 0.66

希腊 7.43 11.85 4.42

爱尔兰 10.35 11.85 -1.37

意大利 7.82 6.52 -1.30

日本 5.11 5.49 0.38

荷兰 5.12 6.12 1.00

新西兰 5.08 4.76 -0.32

挪威 9.40 10.75 1.35

葡萄牙 10.63 11.52 0.89

西班牙 5.82 7.54 1.72

瑞典 5.77 6.34 0.57

瑞士 4.26 4.65 0.38

英国 7.35 8.23 0.88

美国 2.88 3.24 0.36

平均(未加权) 6.02 6.67 0.65

　　资料来源:Morgenstern, 1996。

表 3　2002年中国主要交通运输税收状况

项目
燃油

消费税

交通设备

消费税

车船

使用税

车辆

购置税

石油加工

增值税

总量

(占税收总额比例)

数量

(亿元)
191.879 3.95 28.93 363.54 139.18

817.47

(4.64%)

　　　　资料来源:《中国税收年鉴》 , 2003年。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两个基本结论:(1)从纵向看 ,中国税制的绿色化程度在 2000 ～ 2002

年处于下降状态;(2)从横向看 ,与 OECD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环境税制的绿色化
程度都明显较低 ,需要进一步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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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绿色税收改革的潜力与构想

1.资源税

资源税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有直接影响 ,同时 ,它是一种地方税 ,而我国自然资源的分

布在东西部有较大不同 ,因而它对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目前 ,我国资源税中

份额较大的品种依次为原油 、煤炭 、金属矿原矿等 。从绿色税收改革来看 ,潜力较大的资源税

包括煤炭的资源税 、水资源税和森林(原木)资源税等。
(1)煤炭资源税。对于煤炭来说 ,应增加资源税的税率 ,使之体现煤炭的使用者成本或耗

竭成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 1997;武亚军等 , 2002)。因为 ,中国目前的煤炭资

源税仅是一种级差税收 ,是国家运用税收手段对煤炭在开采条件 、资源本身优劣和地理位置等

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导致的级差收益进行的调节 ,而并未包括煤炭资源的耗竭成本。目前 ,我
国煤炭资源税率从 0.3 ～ 5元 /吨不等 。据研究测算 ,中国煤炭的理论资源租金或使用者成本

在 1994年就达到 5元(当年价格)(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 1997)。将该成本按照

价格指数调整为 2002年现价 ,应该约在 5.6元 /吨。据统计 ,中国 2002年煤炭产量约为 13.8

亿吨 ,如果将资源税金基本起点调至 5.6元 /吨 ,征收率按 80%计 ,短期内可以增加的税收额
约为 58.5亿 。考虑煤炭的需求价格弹性(依经验界于 -0.5 ～ -1之间),则税率调整后煤炭

总需求约下降 2.3 ～ 4.6%,税收增长潜力可以达到 55 ～ 57亿元。①

(2)水资源税 。从世界范围看 ,我国是水资源较稀缺的国家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约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1 /4。我国目前仅在部分城市征收低额的水资源费 。从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及完善税制的角度看 ,有必要在现有资源税中增加水资源税税种(作为地方税),由各地根据

水资源的自然状况和供求状况制定合理的水资源税率(武亚军 , 1999)。由于收集数据的困

难 ,本文仅对该部分税收潜力的数量级进行简单的估算。表 4为中国 2002年用水基本情况。

根据表四的数据 ,假定全国仅对工业和生活用水征收 0.1元 /吨的水资源税 ,征收率为 80%,
其收入潜力约为 141亿元。实际上 ,这两部分用水量仅占我国用水总量的 40%以下。

表 4　中国 2002年用水基本情况

用水状况 用水总量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生活用水

数量(亿立方米) 5497.28 3736.18 1142.36 618.7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2003年。

(3)森林资源税。对于森林资源及其产品(原木)来说 ,我国目前尚没有实施资源税。②

从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看 ,我国应该征收森林(原木)资源税 ,其税率应参照森林资

源使用者成本来确定 。据有关研究估算 ,在中国长白山 , 1993年每立方米原木生产造成的森

林生态损失为 220元 /立方米 ,资源价值损失为 276元 /立方米(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会 , 1997)。就全国而言 ,可根据自然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 ,估算各地原木生产的资

源耗竭成本和生态成本。事实上 ,各地估算的成本会有较大不同。由于数据和计算的困难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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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计算中采用的 2002年我国的煤炭平均价格约为 121元 /吨 ,该数据是根据中国市场年鉴(2003)相关数据估算的 ,

煤炭价格弹性的经验值范围参见Eskeland＆Deverajan(1996)。

曾有一些地方实施过森林资源使用费或生态补偿费 ,后来被终止。



文仅对这一收入的数量级进行简单的估算 。假定全国范围内以 100 ～ 200元 /立方米来估算原

木生产的资源耗竭和生态成本 , 根据 2002年木材产量 4436.07万立方米 (中国统计年鉴 ,

2003),该税收可产生的收入潜力约为 44 ～ 88亿元 , ①按征收率 80%计 ,可达到 35 ～ 70亿元 。

2.消费税

我国目前对汽车轮胎 、摩托车和小汽车征收消费税 ,并已根据汽车的类型和排气量大小差

别征税 ,因而 ,这些消费税具有相应的环境含义 。就目前状况来看 ,不宜再增加汽车轮胎 、小汽

车 、摩托车的消费税率 ,原因是:(1)这些产品的消费税率目前已不低;(2)汽车等产品在我国

属于高收入弹性产品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 ,增长量的抑制是较困难的 ,而且我国已将汽车

工业列为带动国民经济的支持产业;(3)这些产品的消费与交通产生的污染排放有关系 ,但不

如汽油和柴油本身与污染量的相关关系直接。因此 ,从环境政策角度来看 ,目前不宜提高这些

产品的消费税 ,而应该将重点放在汽油和柴油等与环境污染关联性更强的产品的消费税上 。

本文认为 ,应进一步提高我国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 。这是因为:一方面 ,汽油与柴油的消

费与空气污染有直接联系 ,征收与燃油污染排放有关的排放税存在技术和监督成本方面的困

难 ,而提高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率 ,既可以促进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 ,又可以减少大气污染②;

另一方面 ,我国的燃油的税收负担相对国际水平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 ,并且 ,该税基较为稳定 ,

适度提高该消费税率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武亚军等 , 2002)。事实上 ,一份权威的中国

国家能源战略研究报告指出 ,需要在 3 ～ 5年内使我国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中税收部分占到

60%(陈清泰等 , 2003)。根据价格中税收负担的计算 ,如果采取相对保守的改革方案 ,将目前

的汽油消费税率提高 1 ～ 2倍(即将汽油的消费税率从 0.2元 /升提高到 0.4 ～ 0.6元 /升),其

税负部分在 30% ～ 40%之间;与此相比较 , OECD国家对家庭消费者销售的汽油除美国税负在

30%左右外 ,绝大多税负在 45%以上 ,平均超过 50%以上(OECD, 1996;武亚军等 , 2002)。实

际上 ,我国 2002年汽油和柴油消费税的征收额分别为 109.2和 82.7亿 。按照上述保守改革

方案可获得的汽油税收入增长潜力约为 109 ～ 218亿;长期来看 ,在价格弹性的影响下 ,汽油需

求总量会微量减少(通常估算的需求价格弹性为 -0.5 ～ -1,本文以中间值 -0.8估算),但由

于汽油消费有较高的收入弹性(大约在 1左右),因而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 ,汽油和柴油的消费仍然会稳步增长 ,该税收的税基是比较稳定 。③ 对于柴油 ,类似的

估算表明 ,柴油消费税提高 1 ～ 2倍后其收入潜力约为 83 ～ 166亿。事实上 ,上述估算中采用

的改革方案离我国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中税收部分占到 60%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3.排污收费改革

环境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已经实行二十多年的排污收费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包括进一

步扩展收费范围和提高排污收费费率标准(王金南等 , 1998;Hilary, etal, 1998)。根据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进行的一项研究(王金南等 , 1998),如果征收范围和费率水平达到合理目标 ,依

1995排污量 ,排污收费总收入将达到 448 ～ 553亿元 ,该收入主要包括对 SO2(占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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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税收实际包括生态意义上的环境税部分 ,从简化税制的角度出发 ,本处的估算并未对它们进行区分。

从理论上讲 ,可以采取提高燃油税和强制性尾气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 以获得大气污染控制的高效率 , 参见 Eskeland

＆Deverajan(1996)。

参照 2002年汽油价格约 3.0元 /升 ,汽油需求价格弹性中间值 -0.80估算 ,提高消费税 1～ 2倍后 ,因使用汽油引

起的大气污染排放将下降 6 ～ 10%;有关汽油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值 , 参见 Eskeland＆ Deverajan

(1996)。



COD(占 32.1%)、烟尘(占 6.3%)等污染的收费 。① 与 2002年我国排污费总收入 84亿相比 ,

该方案的收入增长潜力约在 364 ～ 469亿元之间 。事实上 ,由于排污收费范围扩大和费率快速

提高的可行性及收入的长期稳定性等现实问题(Hilary, etal, 1998),这一估算可能过于乐观。

但由于本文限于对排污收费收入潜力的数量级进行简单估算 ,这一研究结果还是有参考意义
的 。如果以该研究值的 1/2估算 ,其收入将达到 224 ～ 277亿元 ,与 2002年的实际排污费相

比 ,仍然有 140 ～ 193亿元的增长潜力。

考虑到整合环境相关税收和排污费体制以及大范围内控制面源污染的需要 ,需要将部分

排污收费改为征税 ,如对 SO2排放收费改为征收硫税②(武亚军等 , 2002)。实际上 ,关于 SO2税

(费)改革的单项研究表明 ,如果对 SO2排放实施征税(费),将目前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全部工

业排放 ,并将排放税(费)率从目前的 200元 /吨 SO2提高一倍 ,
③依 2002年的数据 ,该项税收收

入潜力将达到 62亿元以上 。

表 5　2002年中国主要污染排放状况

来源 工业 生活

SO2(万吨) 1561.9806 364.5831

废气(亿立方米) 175257

污水(万吨) 2071885 23229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2003年。

4.总体与组合改革构想

不考虑排污收费改革的收入潜力 ,前面倡议的几项环境税收改革的收入潜力占 2002年税

收收入的比例可达到 2.4 ～ 3.7%;综合考虑排污费税改革的潜力 ,这一比例将达到 3.2 ～ 4.

5%以上。表 6是对各个环境税(费)改革收入潜力估算的汇总。根据表 6和表 1可以看出 ,结

合现有绿色税收基础 ,改革后我国绿色税收的比例可以达到 6.5 ～ 7.8%,从而与 OECD国家

的环境税平均水平 7%相当。
准确地估算相关数据仍然存在困难 ,但从表 6的各项估算值占 2002年总税收的相对比例

可以看出 ,绿化中国税制的方向和主要措施应该是:(1)完善资源税 ,包括提高煤炭资源税率 ,

增加水资源税和森林(原木)资源税;(2)提高汽油和柴油消费税率;(3)进行排污收费改革 ,

包括扩大覆盖面 、提高费率以及部分排污收费转向征税等。④

绿化中国税制的改革政策和方案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1)分配效应问题;(2)收入

中性问题。分配效应问题 ,是指在实施环境税改革的同时 ,采取一系列配套政策使得环境税改革

可能带来的不合意收入分配效应———特别是某些累退分配效应降低到最小。收入中性问题 ,是

指利用环境税收的收入替代其他一些扭曲性税收或降低其税率 ,以谋求总收入不变下的 “双重红
利”或较高的总体福利收益。这两个问题 ,前一个注重公平 ,后一个注重效率 ,对两者的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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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一方案倡议实行"污染者付费"和"收费标准高于污染处理成本"原则 , 排污收费的种类在原来的工商业水污染

排放收费 、城市居民污水收费、工业废气 、固体废物和固定源噪声收费基础上 , 增加对燃煤炉窑大气污染物(如

SO2、碳氧化合物 、烟尘等)收费 、对包括城市垃圾在内的固定废物收费 、低放射性废物污染收费 、流动源污染排放收

费(机动车尾气与飞机噪音)。

根据不同产品的含硫量征收硫税;对大中型含硫燃料用户 ,如果其使用脱硫等清洁工艺 ,可根据其举证审核后给予

退税。

这一水平仍然仅为筹资水平 ,参见王金南等(1998);武亚军等(2002)。

中国的环境税制中还应包括差别税收 、与环境相关的直接税收条款等 ,以及其他一些基于环境考虑的税收 ,此处不

详加讨论 ,参见武亚军等(2002)。



和协调———即注重效率 、兼顾公平 ,应该成为我国绿化税收体制方案选择的重要评价准则。

表 6　中国主要环境税收改革可以带来的收入潜力估算(以 2002年为例)

种类 估算依据的方案 收入潜力(亿元) 占当年税收总额的比例(%)

煤炭资源税 5.6元 /吨 55 ～ 57 0.3

森林资源税 100 ～ 200元 /立方米 35 ～ 70 0.2-0.4

水资源税 非农业用水 0.1元 /吨 141 0.8

汽油消费税 增加到 0.4元 /升 ～ 0.6元 /升 109 ～ 218 0.6 ～ 1.2

柴油消费税 增加到 0.2元 /升 ～ 0.3元 /升 83 ～ 166 0.5 ～ 0.9

以上总计 426 ～ 655 2.4 ～ 3.7

排污税(费)改革 ≥140 ≥0.8

总　计 ≥3.2 ～ 4.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1997)、王金南等(1998)、武亚军等(2002)多

项研究 , 经调整后汇总。

针对中国绿色税收改革可能产生的分配效应 , Hansen等人(S.Hansen, etc, 2002)曾进行了
专门研究 ,该研究关于水 、燃料 、农业投入品 、交通和排污收费等绿色税费的分配效应的研究结
论是:(1)汽油和柴油的税收有弱的累进性分配效应 ,即对低收入者更有利 ,而不论是对城市
或农村居民;(2)水资源的环境税收在总体上也有积极的(累进的)分配效应;(3)燃料(如煤)
和电力等产品的环境税收的分配效应难以得出明确结论。这意味着:这些方面所进行的绿色

税收改革 ,并不会产生明显的累退性分配影响 。该研究还指出 ,对于低收入群体目前尚未购买
的产品的绿色税收 ,以及配合以一个分配中性的或有累进性的收入再利用方式 ,将在总体上使

得低收入者境况更好 ,这胜过使得他们在某一产品的分配效应上获得益处。
本文同意上述观点 ,并且进一步认为: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绿色税收改革时 ,

应该根据整合环境税收(费)与整体税制的基本原则和对中国若干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的考虑 ,
采取若干税收改革组合 ,以实现经济 、环境和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建议考虑的几种税
收改革组合包括:(1)所得税改革 。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提出这一改革方案的
基本考虑是 ,当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较高 ,而个人所得税又有不少不合理之处 ———包括起征
点过低 ,低收入者承担税收比例过大等(邴志刚等 , 2001),降低企业所得税 ,提高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 ,缩简个人纳税累进税率级次 ,对促进投资和提高劳动者积极性都有好处 ,这与我国转
型发展时期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方针是一致的。 (2)进行劳动和社会保障费税改革。目前 ,
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费率较高 、范围有限且强制性不强 ,从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来看 ,学
者们普遍认为需要在税制中设立社会保障税(孙振刚 , 2001;萧明同 , 2001),而我国面临的巨
大就业压力和转型发展的现实 ,要求不能将费(税)率设置过高 。① 因此 ,本文建议社会保障费
税改革与环境税的改革组合进行 ,降低社会保障费(税)率 ,增加其强制性和范围 ,以扩大就业
需求 、缓解就业压力。 (3)降低或取消农业税 ,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降低农民负担。这一方面
对解决农业问题有利 ,另一方面也缓解了环境税对农民等低收入阶层可能带来的不利分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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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 ,我国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缴费费率为养老保险(25%)、失业保险(3%)、医疗保险(10%),三项合计达到

38%,国际比较研究和实际难于足额征收的情况表明 ,这一费率明显过高 ,参见萧明同(2001)。



事实上 ,上述这些改革本身可以独立于环境税改革 ,并且它们之间也并非相互冲突。然
而 ,使之与环境税改革配套进行 ,一方面可以缓解环境税改革的分配效应 ,增进其可接受性;另
一方面也可以弥补税制改革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减少 ,保持税收收入总量稳定 。因而 ,将环境税
与税制改革的其他内容相结合 ,既满足环境税改革本身的要求 ,也符合我国税制结构整体优化
的改革要求 。

表 7　绿化中国税制和整体税制优化的若干改革组合

方案 内容 效率效应 主要分配效应

环境税 +所得税

(个人 +企业)改革

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 、缩简累进级次

增加投资 、劳动积极性
低收入阶层在税收总

额中的比例降低

环境税 +劳动与社

会保障税费改革

降低劳动与社会保障

费费率 ,费改税
促进就业需求

环境税 +农业税改革 降低或取消农业税 促进农业生产
降低农民负担 , 增加收

入分配的累进性

环境税 +上述多种

方案的组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需要指出的是 ,从总体上看 ,本文倡议的绿化税制和税制改革组合 ,有利于改进税制的绿
化程度 、促进税制优化 、改善分配效应 ,并增强改革的可行性 ,但是 ,对于具体的环境税收改革

方案及其组合效应 ,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 ,以利于绿色税收改

革的顺利进行。

五 、结论与展望

1.绿化税制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是庇古税原理及其扩展后的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
基于该理论 ,资源产品生产或消费带来的环境成本和耗竭成本 ,可以由政府以征税形式使之内
部化 ,其中可采取的形式包括排放税 、产品税 、资源税 、税收差别等多种绿色税收手段 。

2.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环境税(费)纳入税制应考虑整体优化 ,并应该遵循四个原则:(1)
避免为了紧密反映环境损害而设计复杂的环境税;(2)将新的税率和税收种类限制在一个最
小程度 ,以平衡税收的行政效率与经济效率;(3)将环境税收的收入用来减少现有税制中扭曲
的税收和税率 ,如劳动 、资本等要素上的税收 ,以增大 “双重红利”的可能性;(4)避免增强现有
税制的累退性。

3.中国税制的绿化程度与 OECD和发展中国家相比 ,处于较低的水平 ,其份额大约在 3 ～
4%之间 ,中国的税制应该更绿。

4.绿化中国税制的潜力主要集中在资源税 、消费税和排污收费体系改革上 ,绿化税制的方
向和主要措施是:1)提高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2)完善资源税 ,包括提高煤炭资源税 、增加水
资源税和森林(原木)资源税等新税目;3)排污收费体系改革。

5.绿化中国税制 ,宜采取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组合方案 ,这既有利于绿化税制改革的可接
受性 ,也有利于我国税制的整体优化 。

6.绿色税收改革的分配效应和税制组合改革的总体效应 ,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强调 ,目前在我国推进绿色税收改革和优化整体税制存在一个多赢机会 ,虽然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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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障碍和困难 ,但绿化中国税制的改革趋势是明确的 。在 21世纪的最初 10年 ,能否有效地
进行绿色税收改革 ,既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也是对当代中国人智慧和伦理
的一个重大挑战 。

参考文献

(1)Bovenberg, A.LandMooij, 1994, EnvironmentalLeviesandDistortionaryTaxation, AmericanEconomicRe-
view, 84:1085-1089.

(2)Bovenberg, A.LandVanDerPloeg, 1998, ConsequencesofEnvironmentalTaxReformforUnemploymentand
Welfare, 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 12:137 ～ 150.

(3)Bahl, R, 1992, TheAdministrationofRoadUserTaxesinDevelopingCountries, WorldBankWorkingPaper
(WPS986)。

(4)Barde, Jean-Philippe, 1999, EnvironmentalTaxesinOECDCountries:AnOverview, inOECDEnvironmental
Taxes:RecentDevelopmentsinChinaandOECDCountries

(5)EskelandG.S＆DeverajanS, 1996, TaxingBadsbyTaxingGoods:PollutionControlwithPresumptiveCharges,
TheWorldBank, WashingtonDC.

(6)Hilary.S, Mohan.M, andZhangShiqiu, 1998, EconomicsandEnvironmentalManagementforIndustryinChina,
EnvironmentalEconomicsWorkingGroupofCCICED。

(7)Morgenstern.R., 1996, EnvironmentalTaxes:DeadorAlive? DiscussionPaper96-03, ResourcesfortheFu-
ture.

(8)Pearce.D.W, 1991, TheRoleofCarbonTaxesinAdjustingtoGlobalWarming, EconomicJournal, July1991,
101, 938-48.

(9)T.PanayatouandWuYajun, 1999, GreenTaxation: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dRelevancetoChina, AileenIn-
ternationalPress.

(10)Sandmo.A, 1975, OptimalTaxationinthePresenceofExternalities, SwedishJournalofEconomics, 1975, 77

(1), 86 ～ 98.
(11)SteinHansen, HaakonVennemo, HangYin, ZhangShiqiu, AnShumin, 2002, GreenTaxesandthepoorinChi-

na:PolicyChallengesinaChangingEconomy, CCICED。
(12)VennemoH., 1995, WelfareandtheEnvironment:ImplicationsofARecentTaxReforminNorway, inLans

Bovenbergetal(eds), PublicEconomicsandtheEnvironmentinanImperfectWorld, KluwerAcademicPub-
lishers, 1995.

(13)WangJinnan, et, al, 1999, TaxationandtheEnvironmentinChina:PracticeandPerspectives, inOECD, Envi-
ronmentalTaxes:RecentDevelopmentsinChinaandOECDCountries, P61-108.

(14)OECD:《环境与税收:互补性政策》[ 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996年。
(15)OECD:《环境税的实施战略》 [ M]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996年。
(16)OECD, 1999, EnvironmentalTaxes:RecentDevelopmentsinChinaandOECDCountries。
(17)托马斯·斯特纳:《环境税改革:理论 、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及不发达国家前景》 [ M] ,载于伦达尔 、恩杜鲁

主编《发展经济学新方向:当代的增长 、环境与政府》 ,第 259 ～ 288页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0年。
(18)武亚军 、宣晓伟:《环境税经济理论及对中国的应用分析 》[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2年。
(19)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自然资源定价与政策研究》 [ M]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997。
(20)王金南等:《市场经济过渡期中国环境税收政策的探讨》[ J] , 《环境科学进展》 1994年第 2期。
(21)王金南等:《中国排污收费标准体系的改革设计》[ J] , 《环境科学研究》 1998年第 5期。
(22)贾康 ,王桂绢:《改进完善我国环境税制的探讨》 [ J] , 《税务研究》 2000年第 9期。
(23)王水林:《构建中国 “绿色税收”体系 》[ J] , 《税务与经济》 2003年第 4期。
(24)陈清泰等:《国家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 [ D] , 《(中国能源综合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小组)》, 2003

年 ,人民网。
(25)邴志刚等:《我国税制改革的近中期目标和框架》[ J] , 《中国税务年鉴》 2001年 ,第 971 ～ 982页。
(26)萧明同:《社会保障税制与政府责任———兼论我国社会保险费改税问题》[ J] , 《中国税务年鉴 》 2002年 ,

第 1030 ～ 1034页。

(ZH)

90


